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分类考试招生

歌舞表演专业考试大纲

注：本专业考试共分舞蹈和音乐两大方向，分值相同，考生可任选其一参加考试

舞蹈方向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艺术考试是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中全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

通过考试对考生专业水平及综合素质进行评定，为招生高校录取新生提供基本依据,具

体内容详见后述。

二.考查要求

歌舞表演（舞蹈方向）专业统考参照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歌舞表演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以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着重考查考生的身体形态、身体素质和艺术素质、舞

蹈表现能力和展示运用能力。

三.考试科目和分值

形体测试（基本功、技巧、展示）、舞蹈表演（成品舞）测试、舞蹈即兴能力测

试科目均为必考科目，专业总成绩满分为 300 分，其中，形体测试（基本功、技巧、

展示）100 分、舞蹈表演（成品舞）测试 120 分、舞蹈即兴能力测试 80 分。

四.考试内容和形式

（一）.形体测试（基本功、技巧、展示）

1.考试目的

从事专业性质的舞蹈训练，首先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因此对身体形态各

种基本条件的测试是舞蹈各个专业招生考试工作中的第一个环节。主要考察舞蹈专业

考生是否具备所报考专业必须的身体自然条件，并从中选拔具有良好外形条件的考

生，包括考生的形象、气质、身高以及身材比例等基本专业条件，有利于树立良好的

舞蹈从业者形象。

2.考试内容和形式

(1)基本功、技巧、展示，以 5人为一组进行展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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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腰腿的软开度：开度、横叉、竖叉、双脚站立下腰、站立或卧地搬前、旁、后

腿。测试考生腰腿的软开度，动作的协调美感，舞姿的控制能力，弹跳能力及技巧的

规范性和完成程度。

3.考试要求

(1)身高：一般女生为 1.60 米以上(允许上下浮动 1~2 厘米)，限女生。

(2)着装要求：以紧身衣为主，要求盘发，不准佩戴各种首饰和任何与考试无关的

装饰物品。

4.提示：

少数民族考生、舞蹈专业成绩优秀者可适当放低要求。

考试时间：4分钟

(二)舞蹈表演（成品舞）

1.考试目的

舞蹈表演能力测试是整个舞蹈专业招生考试中重要的测试环节之一，通过测试，

考官主要对考生身体素质能力，基本技能以及特殊技术技巧进行考查。

2.考试内容和形式

(1)由考生自定舞种。

(2)较好地把握舞蹈风格和音乐节奏，做到舞姿优美，动作流畅。

(3)完整地表现组合，较好地掌握动态韵味，做到动作和音乐有机的结合。

3.考试时间：3分钟

(三)舞蹈即兴能力测试

1.考试目的

通过即兴能力的测试，考官重点考查考生的想象力、创造力、思维反应能力以及

综合艺术的感悟能力，包括：对音乐的理解能力、感情的表达能力和肢体语言的反应

能力等。

2.考试内容和形式

(1)由考生抽签或考官自定两种形式来决定测试内容。

(2)音乐播放两遍，考生听完一遍后，迅速根据音乐的情绪、性格、节奏、形象等

特点组织动作，随第二遍音乐即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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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此项考试中，测试内容的选择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及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动作

短句为主。

3.考试要求

(1)首先必须扣题，即应使即兴舞蹈的动作情感与音乐情绪(内涵)相吻合。

(2)动作风格与音乐风格相吻合。

(3)动作节奏与音乐节奏同步。

(4)动作要协调、流畅、围绕情感的需要可选用技巧，充分利用空间。

(5)要展开艺术想象，并有较好的艺术表现。

4.考试时间：3分钟

声乐方向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艺术考试是普通高校招生歌舞表演（声乐演唱）专业中全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目的是通过考试对考生专业水平及综合素质进行评定，为招生高校录取新生

提供基本依据。

二.考查要求

歌舞表演（声乐演唱）专业统考参照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歌舞表演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以学生为主体、以育人为根本办学理念。着力考查学生专业水平及专业基础

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技巧，音乐舞台表演水平及相关各方面的音乐素质。

三.考试内容和形式

声乐类（美声、民族、流行）专业考试主要包括专业技能考试、专业素质考试等

二个部分。声乐演唱测试总分 240 分，综合素质测试总分 60 分，总计 300 分。

考试科目 考试内容及方法 分值

声
乐
演
唱

美 声 、 民

族、流行

声乐考生自备两首曲目（中外作品均

可）考试现场抽一首背谱演唱。考生伴奏统

一为钢琴伴奏，可以自带伴奏人员。考场内

也提供钢琴伴奏服务，流行音乐自备 MP3 格

式伴奏（U盘）；

240 分

综合素质考试 视唱练耳 考试形式包括听音、节奏模仿、看谱视唱。 60 分

总分 300 分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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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内容与评分办法

歌舞表演专业技能考试，考查学生的专业水平及专业基础课程的掌握程度。主要

测试考生音乐舞台表演水平及相关各方面的音乐素质，要求考生能艺术性的进行舞台

表演、具备良好音乐基础知识。选取在歌舞表演专业中有潜力、能继续发展的学生进

行高等职业技术培养。

第一部分 声乐演唱考试内容及评分办法

（一）考试目的

通过考试考查考生的嗓音条件、音准、节奏、音乐表现力、演唱技巧的应用等声

乐学习必备的专业素质。

（二）考试形式及内容

声乐考生自备两首演唱曲目（中外作品均可），任选其中一首参加考试，伴奏统

一为钢琴伴奏，可以自带伴奏人员。考场内也提供钢琴伴奏服务，流行音乐自备伴奏

（U盘）。

（三）考试要求

1.具有学习声乐的良好生理条件。

2.具有较好的歌唱发声状态。

3.乐曲演唱规范、流畅、完整，能正确把握音准、节奏、力度、速度及音色。

4.能较好的体现乐曲的内容与风格，有较好的乐感和音乐表现力。

5.作品的难度及考生完成的质量。

（四）评分标准

根据作品难度、声音条件、演唱方法与技巧的应用、音准节奏、作品演绎、音乐

表现力等方面进行评分，总分 240 分。

A：181——240 分：作品难度大，声音条件好，掌握了娴熟的演唱方法与技巧，音

准节奏正确，作品演绎完整，具有较强的音乐感染力。

B：121——180 分：作品难度大，声音条件好，掌握了较高的演唱方法与技巧，音

准节奏正确，作品演绎完整，有一定的音乐感染力。

C：61——120 分：作品难度一般，声音条件一般，基本掌握了演唱方法与技巧，

音准节奏存在不足，作品演绎尚完整，缺乏音乐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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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0 以下：作品难度小，声音条件差，不能很好掌握演唱方法与技巧，音准节奏

差。

第二部分 视唱练耳测试与评分办法

一.考试目的

通过对音乐听觉能力、音乐记忆能力及视唱能力的测试来检验考生的音乐素质，

鉴定考生是否具备学习音乐的听觉条件和感知能力。考试严谨、规范、公平、公正，

力求科学地选拔优质生。

二.考试内容与评分标准

（一）听音（10 分）

1.单音听辨：音域在小字组至小字二组范围；含有黑键；每听一个即唱出音高。

2.和声音程听辨：音域在 a-g2 范围；和声音程为单音程；含有黑键；每听一个即

唱出音高。

3.音组听辨：音域在 a-g2 范围；采用四种三和弦及其转位的分解形式；含有黑

键；每听一组即唱出音高。

（二）节奏模仿（10 分）

节奏模仿：常用节奏型；2／4、3／4拍；长度为 3-6 小节；三遍之内完成。

（三）看谱视唱（简谱或五线谱）（40 分）

1.五线谱视唱：高音谱表，2／4、3／4、4／4 拍；常用节奏为主，局部可涉及复

杂节奏；长度为 8-16 小节。

2.简谱视唱：2／4、3／4、4／4 拍；常用节奏为主，局部可涉及复杂节奏；长度

为 8-16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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